河南城建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教师方案

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省直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》（豫人社[2010]99号）及河南省教育厅《关于省属大中专学校公开招聘人员的试行意见》（教人[2008]114号）规定，经批准，我校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76名（其中博士研究生42名、硕士研究生34名）。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招聘方案。

一、招聘单位、岗位及人数

详见附件《河南城建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教师一览表》。

二、招聘条件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文化程度、知识、能力或技能；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；

（五）择业期（2011年6月以后毕业，含2013年应届毕业生）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，有特殊要求的岗位除外；

（六）岗位所需的专业和其他条件详见附件《河南城建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教师一览表》。
三、招聘工作程序

（一）公布招聘信息

本次招聘方案经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备案后，分别在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（网址http://www.ha.hrss.gov.cn/）、河南省教育厅（网址http://www.haedu.gov.cn/）、河南省毕业生就业信息网（网址http://hnbys.haedu.gov.cn）、河南城建学院（网址http://www.hncj.edu.cn/）发布招聘信息，发布时间为：2013年7月23日--2013年8月2日。
（二）报名和资格审查

报名和资格审查工作由我校负责组织实施，应聘人员有需要咨询的，请直接与我校人事处联系：

联系人：刘伟敏、郑化浦

联系电话：0375-2089083、2089192

E-mail：rsczp@hncj.edu.cn
通信地址：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河南城建学院人事处 
邮编：467036

学校网址：http://www.hncj.edu.cn

为方便应聘者报名，提高公开招聘工作效率，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，请登录http://zhaopin.haedu.cn/，进入“河南省教育厅省属大中专学校教师招聘报名系统”进行报名，报名时间为2013年7月25日—2013年8月2日。报名成功后务必牢记登陆密码，应聘者可凭此密码登陆招聘系统查询个人相关信息。
郑重提示：资格审查通过的应聘者要关注应聘学校的网站，了解应聘学校有关招聘信息和要求，按学校要求携带本人身份证、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相关材料（2013年毕业生应携带毕业生就业推荐表），参加学校的招聘。具体要求以各应聘学校通知为准。
符合报名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与各招聘岗位拟招聘人数比例不低于3:1，对于一些低于3:1的专业，相应缩减该招聘岗位人数，直至取消该岗位招聘。

（三）考试

考试包括笔试、面试（试讲和实际操作等），均在省教育厅指导下，由我校具体组织实施。博士研究生应聘博士岗位的可不参加笔试，直接进入面试。届时我校会在学校人事处网站公布考试的时间、地点、要求等相关信息，并及时将成绩录入招聘系统。应聘者请及时登录学校网站查询相关考试信息。

（1）笔试。硕士研究生应参加学校组织的笔试，笔试内容为应聘岗位所需的专业基础知识，主要测评应聘者适应岗位要求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。笔试满分100分，笔试以闭卷方式进行，在省教育厅指导下，由我校具体组织实施。笔试成绩及排名在笔试结束后一周内在我校人事处网站上公布。

（2）面试（试讲、实际操作等）。面试满分100分。面试人选根据笔试成绩，按各岗位拟招聘人数3: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。通过资格审查的博士研究生直接进入面试。面试内容为本专业领域的基础理论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，面试方式采取试讲、实际操作等多种方式进行，主要考核应聘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、语言表达能力、分析判断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。

试讲主要考察应聘者科研、教学组织、逻辑思维和归纳概括能力及板书、课件制作水平等。

面试结束的当天在学校人事处网站公布成绩及排名。

（3）考试总成绩=笔试成绩×30%+面试成绩×70%。

报考博士岗位的博士研究生，面试成绩等于考试总成绩。总成绩低于60分，将不予聘用。

（四）体检和考核

体检工作由我校统一组织实施，体检人员根据考试总成绩，按拟招聘岗位人数1:1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，最后一名考试成绩相同的，进行面试加试。体检人员名单在我校人事处网站公布。体检标准参照《河南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及方法（试行）》（豫教人[2003]27号）。如体检出现不合格者，可按报考同一招聘岗位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依次递补。体检合格人员由学校对其思想政治表现、道德品质等进行考察。对有违纪违规记录、以及其他不符合应聘条件的人员，经核实取消应聘资格。

（五）拟聘人员公示

体检考察合格人员即为拟聘用人员。拟聘用人员名单经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后，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教育厅、我校网站公示，公示期为七个工作日。

（六）公开招聘时限

本次公开招聘自网上报名结束之日起，时限两个月。

四、聘用

经公示无异议的人员，依据《河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省直事业单位聘用人员通知》办理相关手续，其工资待遇按河南省事业单位有关规定执行。对于2013年毕业生，待毕业后取得相应毕业证、学位证后，再办理相关手续。

五、纪律与监督

学校设立公开招聘工作纪检组。纪检组将负责监督公开招聘全过程，对举报和申诉进行调查查处。对弄虚作假，在考核过程中作弊的应聘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应聘资格，并报省教育厅按相应管理规定处理。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相应的处理。

咨询电话：0375-2089083，2089192 (河南城建学院)

监督电话：0371-69691975（省教育厅人事处）

          0371-69690289（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）
附件：河南城建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教师一览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南城建学院
2013年7月23日

附  件：
河南城建学院2013年公开招聘教师一览表
	序号
	岗  位
	招 聘 专 业
	招聘  人数
	学 历 要 求

	招聘单位：河南城建学院（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42人，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34人，共76人）

	1
	土木工程学院教师
	岩土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
	土木工程学院教师
	地质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
	土木工程学院教师
	工程施工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
	土木工程学院教师
	工程力学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
	土木工程学院教师
	材料加工工程
（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
	土木工程学院教师
	结构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7
	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师
	安全工程（矿山安全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8
	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师
	水文与水资源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9
	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
	建筑设计及其理论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0
	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
	城市规划与设计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1
	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
	风景园林学或景观生态学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2
	能源与建筑环境工程学院教师
	热能与动力工程

（制冷及低温工程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3
	能源与建筑环境工程学院教师
	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（燃气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4
	管理工程学院教师
	管理科学与工程
（工程管理或房地产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5
	测绘工程学院教师
	地理信息系统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6
	测绘工程学院教师
	测绘工程（摄影测量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7
	测绘工程学院教师
	测绘工程
(大地测量方向或有测量背景的地信方向)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8
	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
	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19
	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
	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0
	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
	道路与铁道工程
（道路或桥梁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1
	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
	结构工程（地下结构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2
	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
	桥梁与隧道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3
	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
	数字媒体技术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4
	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5
	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
	软件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6
	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
	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7
	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
	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8
	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
	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29
	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师
	化学工程（精细化工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0
	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师
	化学工程（煤化工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1
	工商学院教师
	财务管理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2
	工商学院教师
	工商管理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3
	工商学院教师
	人力资源或社会保障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4
	数理学院教师
	概率论与数理统计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5
	数理学院教师
	应用数学（金融数学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6
	数理学院教师
	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
（新能源发电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7
	外国语学院教师
	英美文学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8
	外国语学院教师
	英语翻译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39
	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
	法理学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0
	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
	思想政治教育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1
	艺术设计学院教师
	家具设计与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2
	艺术设计学院教师
	城市公共艺术
	1
	普通高等教育博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原则上应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3
	土木工程学院教师
	材料加工工程
（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4
	土木工程学院教师
	结构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5
	土木工程学院教师
	工程制图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6
	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
	建筑设计及其理论★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7
	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
	建筑历史与理论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8
	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
	城市规划与设计★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49
	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
	风景园林规划设计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0
	能源与建筑环境工程学院教师
	热能与动力工程
（制冷及低温工程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1
	管理工程学院教师
	项目管理
	2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2
	管理工程学院教师
	工程造价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3
	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
	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4
	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
	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★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5
	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
	道路与铁道工程
（道路或桥梁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6
	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
	桥梁与隧道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7
	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
	数字媒体技术★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8
	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
	软件工程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59
	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
	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0
	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
	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1
	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师
	化学工程（高分子材料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2
	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教师
	化学工程（煤化工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3
	工商学院教师
	行政管理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4
	工商学院教师
	会计学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5
	数理学院教师
	应用数学（金融数学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6
	数理学院教师
	精密测量技术及仪器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7
	数理学院教师
	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
（新能源发电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8
	外国语学院教师
	英语语言学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69
	艺术设计学院教师
	动画★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70
	艺术设计学院教师
	建筑环境艺术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71
	艺术设计学院教师
	环境设计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72
	艺术设计学院教师
	产品设计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73
	艺术设计学院教师
	音乐学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74
	体育教学部教师
	运动训练（篮球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75
	心理咨询中心教师
	应用心理学（心理咨询方向）
	1
	普通高等教育硕士毕业生，第一学历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

	备注
	带“★”的专业为急需紧缺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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